附件2

兴庆区信访局普法工作考核办法

    为认真贯彻落实《2021年兴庆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及重点责任分工》（银兴普法组[2021]3号）要求，深入推进“法治信访”建设，不断增强全局干部职工法治意识，提高信访干部依法处理信访问题的能力素质，更好地发挥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重要作用，结合信访局工作实际，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吗，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兴庆区信访稳定大局，以提高信访干部法治素养为目标，以实施“八五”普法规划为主线，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着力构建良好信访秩序，不断提高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推动全局上下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考核对象及内容

考核对象为兴庆区信访局全体干部;考核方式按照《兴庆区信访局普法工作考核细则》(附件)进行。

三、考核的方法

考核主要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一)交流汇报。11月底前，办公室重点对照“措施清单”和“标准清单”向分管负责人汇报年度落实普法工作责任情况。

(二)汇总工作资料。11月底前，办公室提供年度普法工作资料，包括普法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各项制度落实情况及取得的成效等资料。

四、考核分值及结果运用

考核分值为100分,最终得分按比例折算后计入绩效考核综合考核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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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庆区信访局普法工作考核细则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评分标准
	自评

得分
	考核得分

	组织领导方面
	将普法工作纳入信访全局，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10分）
	查看普法工作安排部署和抓落实情况。未安排部署，扣10分。
	
	

	
	制定普法工作方案，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档案资料齐全、管理规范。（10分）
	查看相关资料。未组织实施扣10分。
	
	

	
	按要求及时向兴庆区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报送工作信息及其他相关材料。积极宣传工作经验和成效。（10分）
	查看相关资料。未按要求报送资料每次扣2分，未及时宣传每次扣2分，扣完为止。
	
	

	普法工作开展情况
	组织参加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活动，积极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信访工作的意见》（宁党办【2019】63号）情况。（10分）
	学习宣传成效不明显扣5分，落实《意见》无措施无形动扣5分。扣完为止。
	
	

	
	开展政策理论水平、基础业务水平、公文写作水平“三提升”活动情况。（10分）
	未按要求组织开展活动，1次扣2分，扣完为止。
	
	

	
	开展宁夏信访地方标准宣传贯彻落实情况。（20分）
	未开展宣传活动扣5分，业务领域执行不到位扣5分，扣完为止。
	
	

	
	开展党内法律法规知识学习及测试情况。(10分）
	查看学习笔记、法宣在线学习积分等资料，未开展扣10分。
	
	

	
	是否积极参与、响应、支持重要普法活动，如“12.4”宪法宣传、《信访条例》普法宣传等活动。（20分）
	现实表现，未参与、响应、支持，1次扣5分。
	
	


